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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如今，老年人退而不休，早已不是新鲜事。超龄劳动者数以千万计，他们已然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人们还给他们贴上了一个美丽的标签——“银发打工人”。然而，美丽标签的背后，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却面临困境。请听录音述评：为“银发打工人”上一道“权益保护锁”。

（正文）
最近，“银发打工人”徐女士终于拿到了公司赔付给她的五千多元医药费。为这，她几经周折，已经奔波了近一年。
徐女士今年52岁，两年前办理了退休手续，每月养老金一千多元。为了贴补家用，她入职武汉众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做保洁员。去年7月，她在工作时不幸被卫生间掉落的墙砖砸伤。（出录音：洗手间那个墙面啊还是哪里的，东西脱落了，砸到我了。当场就砸昏了，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紧急送医后，徐女士被诊断为脑震荡和颈椎腰椎骨折。由于公司没有购买工伤保险，所以只是在徐女士家属的强烈要求下，支付了前期部分治疗费用，并请了8天护工。8天后，该公司就将徐女士辞退并不再支付后续医药费用。（出录音：他直接就拿一个离职协议给我签，他口头上说会跟您报的，一直这么拖着拖着，一年多了啊。）
无奈之下，徐女士只好自行垫付五千多元医药费提前出院，从此走上维权之路。她首先找到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社局回复称：“徐女士入职时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工作期间因受伤住院，反映问题实为劳务纠纷，超出劳动保障监察范围，可通过司法途径维权。”无奈之下，徐女士又找到武汉市司法局寻求法律援助。在律师的介入和反复沟通下，武汉众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终于答应谈判。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今年8月20号，徐女士总算是拿到了公司赔给她的医药费，至于受伤后的误工费、营养费、以及伤残鉴定等费用，她想都不敢想。（出录音：他把医药费总共赔了五千多块钱吧，我也就认同啦算啦，对我有个交代嘛。）
徐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近年来，超龄劳动者遭遇讨薪难、维权难等事件屡有发生。这类案例究竟难在哪里？武汉市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处处长舒克友解释说，首先难在行政执法保障难。（出录音：按照最高法关于这个劳动争议案件的司法解释之三的规定，达到了那个退休年龄、领取了退休待遇或者退休金的，这个老年人他再就业啊，发生了这个用工的争议，不属于劳动关系，属于劳务关系。也意味着，它不属于这个人社部门调解的对象，必须走这个司法的途径。）
超龄劳动者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这话虽让普通百姓难以理解，却也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因此，有的劳动监察机构在面对这类问题时，一般只能起到信访指引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时透露，我国超龄劳动者数以千万计，工伤认定、社保缴纳等方面存在堵点，每年约5万件此类劳动争议诉至法院。由于很多用人单位大都不和超龄劳动者签订合同，即便官司打到法院，超龄劳动者们面临的败诉风险也比较高。
除了行政执法保障难以外，超龄劳动者因无法确认劳动关系，劳动法中的最低工资、最高工时、休息休假、加班费、工伤保险等制度就难以适用于他们，因此，超龄劳动者在职业伤害损害赔偿、休息权、劳动报酬权等基本劳动权益方面普遍存在法律保障缺失问题。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预计“十四五”时期，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占比将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要贯彻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有关部门要公平合理地保障“银发打工人”劳动权益，让“银发打工人”勤有所获、劳有所保。华中师范大学社会福利研究中心主任梅志罡教授表示，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对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是老年事业发展和老年产业发展的前提。
（出录音：在这个方面呢，希望我们全社会都能够积极行动起来，去重视去保我们老年人的劳动权益，保障我们老年人有比较良好的劳动环境。那么以此既开发利用老年人的劳动资源，同时又更好地满足我们社会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人社部门已经开始积极探索并推出一些有效举措。比如，浙江、广东等地探索推动工伤保险“扩容”，为超龄劳动者打通了办理工伤保险的通道。武汉市劳动保障部门近年也出台政策，禁止一刀切清退建筑行业高龄农民工。对于银发老人的欠薪投诉，武汉市的劳动监察部门也会主动协调企业予以解决。武汉市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处处长舒克友：（出录音：法规是冰冷的，但是在这个实践操作之中，国家人社部对我们一些过去的条款，要求我们予以突破。比如说，我们过去局限于劳动关系，要求对劳动关系进行泛化，也提出了“不完全劳动关系”，也就是说，以他的事实用工为根据，再来对劳动者进行这个权益保障。武汉应该就是说，比如说涉及到工伤的，我们的保险公司，经过我们人社部门的协调，就是说在62周岁，不超过62岁、身体比较健康的，发生了工伤事故，他一并（要求）保险公司给予理赔。我们去年在汉阳也遇到了五个保洁的阿姨欠薪的问题，我们一并受理了，并且是带着这五个阿姨啊，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这个劳务公司的老板。）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超龄劳动者即便不能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也可以签订劳务合同。在这个过程中，人社部门应该积极发挥指导和规范作用，梅志罡教授:（出录音：这些方面呢，我希望我们的人社部门，能够向前再迈一步，能够出台一些引导性的、示范性的劳务合同的版本，让不同的劳动者跟不同的劳动用工单位之间去签订这个的比较能够保护劳动者权益的相关合同与合同条款。）
从武汉到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为“银发打工人”的劳动权益保障寻找有效途径。然而，从更长远的角度看，通过建立有效的劳动关系来保护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才是根本之道。武汉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友丰认为，改革现行劳动法律制度，将“银发打工人”纳入劳动法律调整范畴势在必行。（出录音：国家层面呢，对于劳动保障这个法规体系啊，一定要加快立法、完善这个过程。）
“银发打工人”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劳动力量，他们的劳动权益理应得到保护。通过更完善的制度供给，为其“托底”是社会应有之义。我们的各级立法和行政部门，应该尽快将一些成熟做法和经验上升为法律，促进用人单位严格履行劳动保障义务，给“银发打工人”上一道劳动权益的“保护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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